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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监函〔2026〕0001 号

关于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：天普股份，A

股证券代码：605255；

沈伟益，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（代行

董事长）；

吴萍燕，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

经查明，2025 年 12 月 29 日、12 月 30 日，宁波市天普橡胶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普股份或公司）股价连续两个交

易日涨停，并于 12 月 29 日触及异常波动标准。12 月 30 日、12

月 31 日公司分别披露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》、《关于股票交

易风险提示暨停牌核查公告》。相关公告均称，截至目前，公司

无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计划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

信息。另经查明，公司于 12 月 26 日完成全资子公司杭州天普欣

才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普欣才）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。公

开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，天普欣才主要经营范围是集成电路芯片



2

设计及服务、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、人工智能行业应用

系统集成服务及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等。此后，公司设立子

公司事项被公开媒体报道并引发市场相关讨论。公司于 12 月 31

日将天普欣才的经营范围变更为橡胶制品制造、汽车零部件及配

件制造等。

“人工智能”属于市场热点概念，为投资者高度关注。公司

前期筹划控制权转让事项，涉及人工智能业务相关市场主体，股

价已经多次触及异常波动，并多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主营业务

未发生重大变化。在此背景下，本次公司设立经营范围涵盖人工

智能相关业务的全资子公司，可能再次引发市场对公司开展相关

业务的猜想。公司在市场已有相关传闻、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后又

在短时间内变更子公司经营范围，在明知自身无开展人工智能相

关业务计划的情况下，均未在设立子公司后股价出现异常波动的

相关公告中进行针对性说明澄清，未充分提示相关风险，信息披

露不准确、不完整，风险提示不充分，可能对投资者决策造成误

导。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1.1 条、第 2.1.5 条、

第 2.1.6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

—规范运作》第 7.1.1 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时任董事沈伟益（代行董事长）作为公司主要

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、时任董事会秘书吴萍燕作为公司

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行

为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.2 条、第 4.3.1

条、第 4.3.5 条、第 4.4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高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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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

条、第 13.2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

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

对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（代行董事

长）沈伟益、时任董事会秘书吴萍燕予以监管警示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

整改，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

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

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

书后的 1 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

认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

再次发生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

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

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六年一月五日


